
证券代码：

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2-019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2

龙盛

CP001"

，代码

"041258023"

）已按照相关程序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65

天，计息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 起息日期：

2012

年

4

月

27

日， 到期 （兑付） 日：

2013

年

4

月

27

日，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年利率为

5.15%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全部到账， 具体发行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清算所（

http://

www.shclearing.com

）上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12-

临

01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商标网（

http://sbj.saic.gov.cn

）上发布

"

商标评审

委员会在商标异议复审、争议案件中认定的

150

件驰名商标

"

的公告，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

冠

豪

"

注册商标（类别及使用商品

/

服务：第

16

类，无碳复写纸）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相关文件将随后下发。

"

冠豪

"

注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将大大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客户的认知度，利于公司通过品

牌达到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保护的目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2-016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费铮翔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惠祥先

生、独立董事俞建春先生、保荐代表人周春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

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2-15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2

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陈香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香女士因公司大股东已发生变更以及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

任的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职务。鉴于陈香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

要求，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香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2012

年

5

月

2

日）起生效。 陈香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选聘新任董事会秘书，在未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暂由公

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2－021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海宁皮革城初次招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海宁皮革城项目由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成都海宁皮革城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海宁公司

"

）投资开发，该项目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北新干道与兴城大道交叉口，项

目占地

198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45.6

万平方米，其中市场部分建筑层高四层、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下同）， 计划于

2012

年

9

月底试营业。 项目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编号为

2011-041

的《对外投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本次推出招商的为成都海宁皮革城除餐饮、金融用房以外的全部经营性用房共

616

间、计

153,234

平方

米，其中用于出售产权的商铺

59

间、

14,337

平方米，用于租赁的商铺

557

间、

138,897

平方米。 出售商铺以暗标

方式确定购买人，出租商铺以评分加抽签方式确定承租人。

本次招商中出租商铺的租赁期为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共

34

个月，承租价格由承租权费和租

金两部分组成；承租权费一次性缴纳，其中一楼箱包皮具商铺承租权费

800-1200

元

/

平方米，在第一次转租

时缴纳，其余商铺承租权费

1800-2200

元

/

平方米，在第一次签订租赁合同前缴纳；所有商铺租金一年一定、

一年一交，第一年（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共

10

个月）租金在选房后、签约前一次交清。

目前初次招商选房工作已经结束，将进入缴款签约阶段。

二、选房情况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成都海宁皮革城举行了招商选房会，参加选房者事前均向成都海宁公司缴纳

了每户

10-100

万元不等的选房保证金。 选房会上达成的商铺认购认租总金额为

76,517.51

万元。 具体情况

为：

1

、有

59

户认购了成都海宁皮革城商铺

14,337

平方米，为推出出售面积的

100%

，平均认购单价

3.26

万元

/

平方米，总认购金额

46,759

万元。

2

、有

499

户认租了成都海宁皮革城商铺

123,893

平方米，为推出租赁面积的

89.2%

。 所认租商铺的总承

租权费

21,364.74

万元，第一年租期总租金

8,393.77

万元，合每平方米

67.75

元

/

月。

3

、未认租商铺共

58

间、计

15,004

平方米，其中

57

间为一楼箱包皮具商铺。 本公司将适当调整定位，继续

进行招商。

三、签约收款情况

截止

2012

年

5

月

2

日，成都海宁公司尚未与商铺认购者签订商铺购买合同，成都海宁公司计划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前，待认购者缴清

50%

认购商铺房款或付清商铺全部房款后与其签约。

截止

2012

年

5

月

2

日，成都海宁公司尚未与商铺认租者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成都海宁公司计划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前，待认租者缴清应交的承租权费和第一年租金后与其签约。

四、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1

、本次招商结果与项目对外投资公告中的预计相比，租售比例基本一致，租售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

实际销售价格约为预计数的

1.3

倍，实际租赁单价约为预计数的

2

倍，在此基础上还另行收取了

2.14

亿元承

租权费。 根据公司现行的收入确认原则，本次招商的商铺销售收入，预计在

2013

年体现损益；本次招商的租

金收入，从起租之日（

2012

年

8

月

1

日）起按月计入当期收益；承租权费的收入确认方式，有待于按照《会计准

则》及会商会计师事务所后确定。 本次招商结果，将对公司业绩提升起到明显作用；

2

、成都海宁皮革城项目是公司为扩大海宁皮城在大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占领西部地区市场份额，提高

皮革产品在西部地区的市场容量和消费需求而开发建设的，此次招商的成功，对公司坚定项目后续开发信

心、加快外延式发展步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存在的风险

1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认购认租商铺者尚未与成都海宁公司签订商铺买卖及租赁协议，存在认购认租

者不与成都海宁公司签订协议的可能，从而导致最终的招商结果发生变化。

2

、如成都海宁皮革城开业后未能达到预期的繁荣水平、经营状况不能达到商户预期，则存在第二年度

租金下降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福日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发布的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 现将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挂牌转让进展情况

本公司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整体或分批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至

报名截止日止，仅征集一名意向受让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电子信息集

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确认，省电子信息集团意向受让其中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所报价格

为

９．４

元

／

股，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４

，

７００

万元。按照相关交易规则，本公司与省电子信息集团已草签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合同》。根据相关规定，省电子信息集团是否最终获得本次

５００

万股股份的受让

资格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的核准。

二、股份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交易标的：转让方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

５００

万股股份

３

、交易价格：

４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

１

）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首付款

（已含履约保证金）。

（

２

）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第二笔款支付到福建省产权交

易中心账户。

（

３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上述第二笔转让款的

３

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到的合计

６０％

的股份转让款

支付于转让方。

（

４

）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

４０％

股份转让款支付到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

账户。

（

５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上述受让方剩余股份转让款的

３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发出《交割通知

单》，并将

３５％

的股份转让款支付于转让方。

（

６

）受让方应在股份转让项下的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签章的《交割完毕反馈函》提交给转

让方，以便转让方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请求支付剩余的

５％

股份转让款；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转让

方、受让方签章的《交割完毕反馈函》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价款余款付至转让方账户。

５

、交易合同的生效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在获得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核准

后生效。

三、受让方情况介绍

省电子信息集团系国有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刘捷明 ；注册资本：

７８

，

２１４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７

日；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软件与电子信息服务、通

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仪

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 对房地产、物业、酒店的

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省电子信息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分所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

财务数据 （合并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０２

，

６６６．４２

负债总额

３４８

，

３５６．５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４

，

３０９．８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１８

，

６５７．１３

净利润

３８

，

２３０．８３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2-022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以书面及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二

○

一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三十分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含独立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时金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在可控制投资风险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有效的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率，公司

拟利用不超过

3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以增加公司的效益，投资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内。

《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4

）详细内容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同时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3

日的《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2-023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二

○

一二年五月二日下午一点半在东磁大厦九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厉宝平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

产品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在可控制投资风险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有效的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率，公司

拟利用不超过

3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以增加公司的效益，投资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内。

监事会就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内部控制制度逐步完善，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全体成员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

《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4

）详细内容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同时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3

日的《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劵代码：

002056

证劵简称： 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2-024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

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分别于二

○

一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召开和下午一点半召开

,

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利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一）投资目的

在可控制投资风险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有效的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率，公司拟利

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以增加公司的效益。

（二）投资原则

1

、全部使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且不得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2

、现金理财产品必须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3

、现金理财产品主要选择风险较小、现金管理工具类的保本型中短期理财产品；

4

、公司资金部和财务部配备专人进行跟踪和操作，并定期汇报。

（三）投资额度

基于以上原则决定投资总额在投资期限内任何时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四）资金来源

作为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五）投资产品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的保本型现金理财产品。

上述投资品种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的相关规定，不含证券回购、

股票等二级市场的投资品种，风险较低，收益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自有

闲置资金使用效率的理财手段。

（六）投资期限

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内有效。

（七）决策程序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期内，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董事会审批额度内的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的相关具体事宜，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

、虽然公司购买的是低风险的银行现金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也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同时也

存在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道德风险；

3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拟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董事会审批额度内的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公司资金部和

财务部具体负责理财工作，配备专人进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应定期或不定期对理财产品进行检查、审计、核实；

3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理财产品及相应损益情况；

4

、公司独立董事对购买现金理财产品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检查，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理财产品及相关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日常

业务的开展造成影响 通过进行适当的理财投资，公司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获得一定的效益，从而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

审议的《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的经

营、财务和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同时，在认真调查了公司投资理财事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

理、公司内控等控制措施后，就公司进行投资理财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为防止资金闲置，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该行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基于此，我们同意公司投资理财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就公司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现金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

好，财务状况稳定，内部控制制度逐步完善，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且相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五、其他事项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高风险证券投资活动。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包括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

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本公司日前接到相关股东通知，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到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收盘，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玺萌置业”）、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大陆”）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

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分别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６７４

，

８６９

股和

７５８

，

９０１

股，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总计

４４

，

６３３

，

７７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７％

。

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

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５

，

５３８

，

６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３％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月

２２

日、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６

、临

２０１２－１０

、临

２０１２－１３

）。因此，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９０

，

１７２

，

４５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６．００％

。

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之前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７５

，

３７０

，

４６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１％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股东减持情况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股东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价格区间

（

股

／

元

）

交易方式

玺萌置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６

，

７５４

，

１００ ０．４５ ８．０５－８．６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月

８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６．７５－７．０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３

月

８

日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７．３２－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７．３０－７．９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７．５１

大宗交易

华信六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６．２６－６．８２

大宗交易

大华大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８

，

１３５

，

１６９ ０．５４ ７．００－７．１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２

月

２０

日

６

，

９０９

，

７９０ ０．４６ ７．０１－７．２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

月

８

日

７

，

６３９

，

６２１ ０．５１ ７．２６－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７

，

６７４

，

８６９ ０．５１ ７．２９－７．９６

集中竞价

中储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８．００－８．１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４４８

，

９０１ ０．０３０ ８．０４－８．１２

集中竞价

合 计

———

９０

，

１７２

，

４５０ ６．００

———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１

，

８４４

，

５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０％

。 其

中，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２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３％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２％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４７

，

９６７

，

０４７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１９％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３６

，

５５１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３％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３４

，

７０６

，

２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１％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２４９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０２％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连同本公告一

并披露。

二、股东中储股份在窗口期减持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

过电子邮件、电话、特快专邮向一致行动人股东发出《通知》，告知股东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的年报、半年报公告前

３０

日

内不得减持股份；提醒股东注意禁止减持窗口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我公司接中储股份通知，因其工作人员工作过失，中储股份于当日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１

万股，违反了不得在窗口期减持的规定。本公司在核实确认后立即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了报告，目前此事件

正在处理过程中。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一致行动人各股东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销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公司将督促一致行动人股东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各项义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通讯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大厦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太极大厦

８

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平洋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

／

公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公司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

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成为一致行

动人。

华信六合 指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玺萌置业 指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中储股份 指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大陆 指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变动而公告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

２－３

、

２－４

３

、法定代表人：张宪

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４３０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酒。一般经营项目：对计算机产业、电子高新技术产业、

信息产业及系统网络工程项目的投资；对交通运输业、商业的投资；商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２２９７３１７１６９４２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涂建

２８％

郑亿华

２６％

张宪

２５％

陈爱华

２１％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７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５２５０１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兼职情况

张宪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

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二、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３

、法定代表人：刘艳刚

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９２４３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出租商品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５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６８０２２３２３５６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玺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８５％

北京玺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邮编：

１０００６７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５２７７７８－２１５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兼职情况

刘艳刚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无

徐培发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三、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大厦

３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

４

、注册资本：捌亿肆仟零壹拾万零贰仟柒佰捌拾贰元人民币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４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７

、经营范围：商品储存、加工、维修、包装、代展、检验；库场设备租赁；商品物资批发、零售；汽车（含小轿

车）及配件销售；起重运输设备制造、维修；物资配送；货运代理；报关业务；物业管理；电机及电器维修；包装

机械、电子产品、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相关产品（含配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上述范围的技术咨询、服务；组织

完成涉及我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货物装卸、搬倒业务；冶金炉料、矿产品批

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橡

胶批发；国际货运代理；集装箱吊装、验货拆箱、装箱、拼箱；网上销售钢材；动产监管；限分支机构经营：成品

油、棉花、化工产品储存、销售；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三

类）；煤炭批发；焦炭批发；自有房屋租赁；限分支机构经营：粮食、食用油批发；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零售；

限分支机构经营：停车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限分支机构经营：货运站（场）综合

服务。

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２０１１３１０３０７０９８４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４５．７５％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８％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１．６９％

中银国际

－

中行

－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１．５３％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１％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９１％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３％

其他公众股东

３９．５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邮编：

１０００７０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３３９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兼职情况

韩铁林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任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总经理

、

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向宏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谢景富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任天津滨海中储物流有限公司董事

王学明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无

李小晶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任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何黎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任宝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国机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建宏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王璐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任北京京都环球咨询有限公司总经

理

朱军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赵晓宏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刘起正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伍思球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无

王树惠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任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监事

薛斌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否

任天津滨海中储物流有限公司监

事

、

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四、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１

、名称：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３

、法定代表人：郑亚南

４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２６４５

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７４６１０５０６０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

北京新荣拓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优欧弼投资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太极大厦

８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１６６７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兼职情况

郑亚南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太平洋证券董

事长

高竹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无

边勇壮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神州学人集团

董事

ＳＥＡＨ ＫＩＡＮ ＷＥＥ

男 董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否 无

ＬＩ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男 董事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除持有太平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五、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公司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书》成为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协议书》有效期为三年，各一致行动人同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协议有效期内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

担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事项时，共同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是行使

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除此之外，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华信六合因企业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股份；玺萌置业因偿还信托贷款需要而减持股份；中储股份因希

望获得投资收益以用于更好地发展公司物流业务而减持股份； 大华大陆为了补充流动资金需求而减持股

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的持股计划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所持太平洋股票的可能，并将会按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之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

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９０

，

１７２

，

４５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０％

。

具体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及披露情况如下：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月

２２

日、

３

月

１０

日、

５

月

３

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６

、临

２０１２－１０

、临

２０１２－１３

、临

２０１２－２５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价格区间

（

股

／

元

）

交易方式

玺萌置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６

，

７５４

，

１００ ０．４５ ８．０５－８．６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月

８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６．７５－７．０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３

月

８

日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７．３２－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７．３０－７．９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７．５１

大宗交易

华信六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６．２６－６．８２

大宗交易

大华大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８

，

１３５

，

１６９ ０．５４ ７．００－７．１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２

月

２０

日

６

，

９０９

，

７９０ ０．４６ ７．０１－７．２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

月

８

日

７

，

６３９

，

６２１ ０．５１ ７．２６－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７

，

６７４

，

８６９ ０．５１ ７．２９－７．９６

集中竞价

中储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８．０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８．００－８．１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４４８

，

９０１ ０．０３０ ８．０４－８．１２

集中竞价

合 计

———

９０

，

１７２

，

４５０ ６．００

——— ———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１

，

８４４

，

５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０％

。 其

中，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２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３％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２％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４７

，

９６７

，

０４７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１９％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３６

，

５５１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３％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３４

，

７０６

，

２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１％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２４９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０２％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买卖太平洋股票的

情况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股票简称 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１

至

２

层甲

２－３

、

２－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中国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开发大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３４

号

５１０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 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 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 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

比例

华信六合持股数量

：

１７０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３６％

玺萌置业持股数量

：

１８０

，

５６９

，

１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０１％

中储股份持股数量

：

３７

，

４１０

，

６０１

股 持股比例

：

２．４９％

大华大陆持股数量

：

６５

，

０６５

，

７４１

股 持股比例

：

４．３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华信六合变动后数量

：

１６２

，

７５４

，

７３７

股 变动比例

：

０．５３％

玺萌置业变动后数量

：

１２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３．３９％

中储股份变动后数量

：

３６

，

５５１

，

７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０．０６％

大华大陆变动后数量

：

３４

，

７０６

，

２９２

股 变动比例

：

２．０２％

合计变动比例

：

６．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 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增持的可能性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 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 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 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3

日 星期四


